








臺南市立永仁高中國中部__112_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學校衛生法第 8 條。 

二、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 

三、中央補助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檢查經費執行工作要點。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 年5 月17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061952M 號函。 

五、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8 月 18 日南市教安(二)字第 1121068756A 號函。 

貳、目的：  

一、為了解學生生長發育情形，早期發現學生體格缺點或疾病，早期治療，以維護健康。  

二、指導學生正確健康知識、態度與行為，達到衛生教育的目的。                                   

三、依據健康檢查的結果，提供教學活動的參考。 

                                                                                               

參、主辦單位：本校學務處 

    協辦單位: 本校各處室  

                                                                                            

肆、辦理期程 (註：學生健康檢查以下稱學檢) 
 

 

伍、學生健康檢查工作小組 
 

各處室/成員 職責 

招集人:月琴校長 監督、考核 

 

學務處: 劉政慈主任 

        黃燕芬組長 

        謝淑琴護理師 

策畫、執行 

衛生組: 

      1.擬訂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2.派員參加學生健康檢查觀察員研習 

      3.召開學生健康檢查行前說明會 

      4.召開學生健康檢查作業執行檢討會 

      5.提出下學年度學生健康檢查改善措施 

健康中心: 

     1.完成學檢各項前置作業 

     2.參加健康檢查行前說明會 

     3.協助辦理學檢當日現場工作管控 

     4.分發檢查結果通知單並追蹤統計 

     5.彙整學生健康檢查結果 

     6.特殊個案管理 

觀察員: 

     1.參加學生健康檢查觀察員研習。 

     2.紀錄醫院執行學生受檢品質及器材配置 

     3.回饋與建議學檢當日執行情況 



總務處:陳博信主任、 

       曹溧洋組長 

1.協助完成學檢場地配置 

2.採買相關物品(檢查用品採購、準備工作人員午餐及茶水) 

教務處:龔俊佑主任、 

       教學組長 

協助健康健查當日課務調整、 

輔導室: 廖晉楷主任、 

         莊建庭組長 
受檢前後心理支持與輔導 

謝淑琴護理師 1.學生健康檢查家長通知書及收回同意書彙整資料 

2.生解釋各項檢查流程及注意事項 

3.填寫尿液、抽血單張，分發健檢注意事項與篩檢用 

4.收齊各班尿液初、複檢檢體，清點無誤並交給健檢醫院 

5.當日流程進行之管控、突發狀況處理及紀錄過程缺失 

6.發給健檢結果通知書及矯治狀況表，必要時與家長溝通 

7.健康檢查結果矯治追蹤統計彙整 

8. 特殊個案管理 

受檢學生班級導師 

七年級(國一)導師： 

謝玉婷、謝子方、黃國榮、郭

春美、陳建州、宋秋伶、吳衍

諒、蘇玉帆。 

 

1.轉知學生健康檢查資訊予家長知悉-分發各式通知單並收回 

2.參加校內學生健康檢查說明會 

3.協助班上學生檢體採集、收取與檢查結果追蹤矯治 

4.隨班到學生健康檢查集合地點協助 

其他任課教師 

1.請任課老師協助檢查當日秩序維護 

2.配合辦理校內學生健康檢查之分派工作 

 

陸、辦理時間及地點： 

一、全身性身體診察 
 

(一) 時間： 

   112年 11 月 02 日下午 13：00-16：00；班級數：__7__、人數：__115__。  
   

(二) 地點：本校活活動中心 

 

二、實驗室檢查 

項目 時    間 地   點 班級數 人 數 

血液檢查 113年    月    日 

上午 7:30-10:00 

本校 

活活動中心 

7 115 

尿液 

收集 

初檢 113年    月    日 

上午 8:00-9:00 

本校 

健康中心 

  

複檢 113年    月    日 

上午 8:00-9:00 

本校 

健康中心 

  

 

柒、檢查項目及執行作業 

一、檢查項目： 

    依據學生健康檢查實施辦法第2 條所訂「學生健康檢查基準表」，檢查項目含全身性身體診

察及實驗室檢查，例外項目如下： 



(一) 泌尿生殖器官檢查項目中，隱睪僅適用七年級男生，其他檢查項目七年級男學生均須受檢。 

(二) 血壓脈搏測量項目，全體七年級生。 

(三) 血液檢查，全體七年級學生 

(四) 尿液檢查，全體七年級學生 

二、執行作業： 

(一) 本項檢查工作執行由臺南市教育局學生健康檢查得標廠商組成健康檢查工作團隊至本校指定 

     地點辦理。 

(二) 前置及當日作業：擬定學檢計畫並成立工作小組及召開校內學檢相關會議、辦理校內學檢說 

     明會(學生、教師等)，完成場地佈置及各站協助人員工作分配(學生志工)，如內兒科站固定 

     安排1 名女性教職員工，現場協助學檢事宜。 

(三) 後續作業： 

1、分發學檢結果通知單，學檢異常學生應依規定採取相關措施，必要時協助聯繫或轉介至 

       醫療機構做進一步檢查、矯治，且依序造冊，分別追蹤其就醫矯治結果；如有重大異常發 

       現應告知導師及任課教師，配合注意相關事項，如飲食、課程調整與活動安全等。 

2、針對清寒或無力就醫學生，與導師及家長聯繫確認後，填報資料並彙整成冊，提交得標 

廠商協助其複檢。 

     3、對特殊疾病者，應實施個案管理並加強輔導，密切注意其健康狀況。 

(四) 注意事項： 

     1、檢查時間與流量：每日每組檢查時間原則上為早上8 點至中午12 點，下午1 點至4 點， 

        受檢人數以不超過280 人(每小時受檢40 人)為原則。 

    2、為維護學生健康及隱私權，檢查胸腹部及泌尿生殖器官時，可使用屏風或遮簾以確保檢查 

       場所之隱密性，受檢學生採一出一進之檢查方式為原則。 

    3、學檢團隊或得標廠商工作人員涉及對學生性侵害或性騷擾情事時，學校知悉後，應依性騷 

       擾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辦理。 

    4、依傳染病防治法相關規定，得標廠商之醫護人員於檢查時發現受檢者有傳染性疾病，應立 

       即告知受檢學校護理人員。 

    5、家長拒絕接受檢查之項目，請家長自行帶往醫療院所受檢，並將檢查結果等相關報告交予 

       學校護理師；如未能於期限內(1 個月)完成檢查者，電訪了解原因並協助檢查；於健檢學 

       期內仍無法自行前往醫療院所檢查者，應將通知單回條收回訂製成冊，妥善保存。 

    6、結果評估： 運用健康檢查結果資料，供作各項教學活動及生活輔導之參考。 

 

捌、本計畫經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國一新生健康檢查實施過程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國二女性學生 HPV疫苗施打過程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流感疫苗施打過程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新冠疫苗施打過程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國一女性學生 HPV宣導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國二學生健康促進宣導 

  

 
 



  

  

  

 

 

 



台南市立永仁高中 112學年度視力保健健康促進宣導 

  

 

 

 
 



  

 


















